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审计委员会 2026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审计委员会 2026

年第二次会议于 2026 年 4 月 24 日以现场及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审计委员会主任路国平先生主持。会议应参会委员3名，实际参会委

员3名。经与会委员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25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2025年度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

政策的规定，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计提减值依据充分，公允反映了公司截至

2025年12月31日合并财务状况以及2025年度的合并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

供更加可靠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为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助于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满足子公司经营及业

务发展需要。本次被担保的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

具有绝对控制权，能够有效控制其财务和经营决策，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三、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2026年度拟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需要。关

联交易定价根据市场价格并经交易双方平等协商确定，未违反公平、公正的原则，

预计的关联交易事项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全体股东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四、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25

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公司制定的利润分配方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等因素，不

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的情形。

五、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202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六、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2026

年第一季度报告》。

七、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

规定和内部控制监管要求，根据实际经营情况，修订和制定了一系列内控管理制

度，基本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证监会监管部门的要求。相关制度覆盖了公司业务

活动和内部管理的各个环节，与当前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相匹配，具有规范性、

合法性和有效性，能够较好地预防、发现和纠正公司在经营、管理运作中出现的

问题和风险，保证了公司经营管理的有序进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较好。

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公司已按照企

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也未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八、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制，公允反映了

公司2025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25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

营成果。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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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委员会委员（签名）：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路国平 音邦定 高韡

2026 年 4 月 24 日


